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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现将《瓦房店市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2018年7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做好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把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辽宁省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大连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大连市人民政府令2003年第22号）和《大连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1-2020）》、《大连市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概况

经过地质灾害调查发现瓦房店市地形地貌条件复杂，降水时间和空间分布极不均匀，自然因素和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导致瓦房店市范围内的突变型地质灾害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雨季地质灾害均进入活跃期，随时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据2018年汛前地质灾害排查及以往地质灾害资料统计，潜在地质灾害隐患点186处，泥石流70处、崩塌87处、滑坡8处、地面塌陷21处，险情以中小型为主，个别为大型，危害程度分级为小型、中型、大型、特大型。 

二、2018年瓦房店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和灾害类型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2018年6-8月份降水量为450～48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成，降雨主要集中在7-8月份。

我市地质灾害实行全年常态化防治。6-9月份汛期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连续大雨3天以上、过程降雨量大于100毫米均为重点防范期时段。此期间应加强地质灾害的巡查、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重点预防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非汛期应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要隐患点的排查力度，高度关注崩塌及局部强降雨等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在雨、旱季交替时段，要重点预防地下水水位变化引发的采空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同时要密切关注新开工的建设工程引发新的地质灾害隐患。

三、瓦房店市地质灾害点的分布及概况

瓦房店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地质环境制约和各种因素及人类工程活动影响，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是瓦房店市危害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类型。

泥石流地质灾害点分布：瓦房店市共发现70处泥石流地质灾害点。险情等级特大型4处、大型20处、中型33处、小型13处，危害程度特大型1处、大型3处、中型21处、小型45处，分布集中。约90%的泥石流分布于该市东北部老帽山地区的许屯、万家岭、松树等三个乡镇，且大多为中易发程度以上；另10%泥石流零散分布于其它各乡镇，大多为低易发。

崩塌地质灾害点分布：瓦房店市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共87处，险情等级中型13处、小型74处，崩积物多呈倒石堆状沿人工修建道路、建筑物等人类工程活动形成高陡斜坡崩塌隐患点坡脚堆积，从地域上分布来看北部老帽山中低山丘陵区较为密集，向南逐渐减少，同时在人类工程活动剧烈地区，如老虎屯区域，出现了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

滑坡地质灾害点分布：瓦房店市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共8处，险情等级中型3处、小型5处，其主要为分布在丘陵坡麓地带、微地貌多为阶梯状、直立状陡坡。斜坡坡度一般在40°～85°之间，为顺向斜坡。

地面塌陷地质灾害点分布：瓦房店市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为采空区塌陷和岩溶地面塌陷地质灾害二种，已发现21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在李官镇华铜矿采空区、瓦窝镇日升昌铁矿采空区（隐患点）、岗店煤矿采空区，以及三家子岩溶分布区，采空区塌陷和岩溶塌陷地质灾害仍有引发新的地质灾害的可能。

四、地质灾害重要防治区域和对象

瓦房店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86处，46个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所处区域是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区域。交通干道、老帽山泥石流区、华铜矿地面塌陷区、地质灾害评估危险性中等以上的建设项目等是地质灾害防治的重点对象。

五、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治措施

各乡镇、街道、相关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依据相关规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是及时将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纳入群测群防体系,落实地质灾害预防责任人及监测责任人、监测人。二是完善隐患点防灾预案，明确逃生路线和避险方式，及时划定危险区域，设立标准地质灾害警示牌；三是发放“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防灾避险明白卡”；四是加强地质灾害巡查、监测；五是加强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宣传，并进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六是对危害公共安全、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且治理费用又远小于预期损失值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依据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实施治理工程。另外，政府及有关部门还应针对不同灾种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地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为一项政治工程和生命工程来抓。要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地质灾害防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作为、加大投入、依法履职，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措施。要紧扣“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目标，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形势研判，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以“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的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加强领导，明确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实行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各单位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瓦房店市政府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乡镇政府主要领导是乡镇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完善逐级负责制，确保防治责任和措施层层落到实处。要将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治理和基础调查等各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单位，完善领导责任制，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

（三）落实制度，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防范工作。各乡镇、街道及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人员不缺岗和通信畅通。严格执行地质灾害“三查”（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制度，灾情、险情速报和应急调查处置等工作制度，重点落实危及人口密集区、重大工程设施及重要名胜古迹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报、疏散、应急抢险等措施。要健全完善汛期地质灾害值班网络，在出现地质灾害险情或发生灾情时，要迅速出动开展应急调查、处置和报告工作，及时组织危险区内的居民疏散、撤离，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最大限度降低生命财产损失。 

（四）加强宣传，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各乡镇、街道、相关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充分利用 “5.12”防灾减灾日等时机开展宣传咨询活动，特别是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重点地段的广大群众，要切实加强人民群众地质灾害防灾避险知识的普及，提高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法律意识。各乡镇政府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切实增强基层防治人员和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各地区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检验应急预案，完善组织指挥系统，提高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的工作能力。逐步加强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自救体系建设。

（五）加强预警，大力开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各乡镇、街道、相关经济区，从进入汛期起，一旦出现特殊天气情况，大连市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会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国土资源局将通过传真、电话等形式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发布送给各地区，各地区及时准确地把灾害险情通知到监测责任人、监测人和受威胁对象。严格落实群测群防制度，落实监测人、防灾责任人，层层签订防灾责任状，建立基础台帐，做好记录，提升群测群防水平。

（六）积极投入，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顺利开展。各乡镇、街道、相关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照物资储备符合实战“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要求，对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报、抢险救灾所必需的交通、通讯、物资器材等各类物资投入。制定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保障物资储备方案，确保地质灾害应急物资储备和快速反应。成立保障物资储备领导小组，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进行人员配备调整，充实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人员，并在工作中并进行培训，提高应急人员的素质；以保证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发生时，应急物资的供应有力，人员反应及时。
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值班电话： 85611882（白天）、85614622（夜间及休息日）。

附件：瓦房店市2018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防灾责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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